
 

富邦銀行 

流動信用卡條款及細則 

(生效日期 : 2025 年 2 月 1 日) 

 

本條款及細則適用於閣下將富邦銀行發予的信用卡加入電子錢包(釋義見下文)，請仔細閱讀本條

款及細則內容。當閣下儲存和使用流動信用卡，即表示閣下已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並需受該等條

款約束。 

本條款及細則為附加條款，應與適用於您的信用卡/賬戶之現行條款及文件一併閱讀，包括但不限

於： 

(相關條款可瀏覽於富邦銀行網頁: 個人理財--> 信用卡-->表格及條款 / 其他實用資料) 

• 富邦銀行 VISA /萬事達卡信用卡持有人合約 

•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或富邦財務（香港）有限公司（個別地，「富邦機構」）

致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及個人信貸資料的

通知 

• 富邦信用卡服務收費表 

• 富邦信用卡產品資料概要 

• 信用卡保安須知 

• 信用卡使用提示 

 

透過電子錢包註冊及使用信用卡 

 

1. 定義及釋義 

1.1. 除非應用上文下理所需要，否則下列措詞在本條款及細則內將具有下述意思： 

「本銀行」—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閣下」、「閣下的」— 獲本銀行發出富邦

信用卡的人士。 

「信用卡」— 富邦銀行 VISA / 萬事達卡信用卡持有人合約(「信用卡持有人合約」)中所指

的信用卡。 

「信用卡賬戶」— 信用卡持有人合約中所指的信用卡賬戶。  

「流動信用卡」— 在閣下的電子錢包中儲存數碼形式的富邦信用卡。 

「電子錢包」— 儲存閣下流動信用卡的一款錢包應用程式，由電子錢包供應商提供。 

「電子錢包供應商」— 本銀行不時指定，向閣下提供電子錢包的供應商。 

 

2. 本條款及細則及信用卡持有人合約 

2.1. 當閣下在電子錢包安裝及/或使用流動信用卡，閣下將被視為接納及同意遵守本條款及細

則。 

https://www.sc.com/hk/credit-cards/terms-and-conditions.html瀏覽
https://www.sc.com/hk/credit-cards/terms-and-conditions.html瀏覽
https://www.fubonbank.com.hk/resources/common/pdf/sh_feecc_c.pdf
https://www.fubonbank.com.hk/resources/common/pdf/cc_secTips_c.pdf
https://www.fubonbank.com.hk/resources/common/pdf/cc_un_c.pdf


 

2.2. 本條款及細則補充信用卡持有人合約，兩者一併規管閣下的流動信用卡。在不抵觸於銀行

持卡人協議和上述現行條款（統稱「適用條款」）的情況下，這些條款及細則是對您的卡

的使用進行的補充條款及細則，並構成其中的一部分並共同運作。適用條款可能會不時更

新，但仍適用於您的實體富邦信用卡和流動信用卡，包括所有利息、費用和收費。 

2.3. 就使用流動信用卡而言，如本條款及細則與信用卡持有人合約有任何不一致，概以本條款

及細則為準。 

 

3. 設立及啓動流動信用卡 

3.1. 閣下可在電子錢包設立富邦流動信用卡，唯該富邦信用卡須為本銀行不時指定的種類及信

用狀況良好。 

3.2. 閣下於電子錢包設立及啓動富邦流動信用卡時，應遵循電子錢包供應商的指示(包括身份核

實程序)設立流動信用卡。閣下亦可能需要同意電子錢包供應商另行提供的條款及細則，該

等條款規管在電子錢包中設立及儲存閣下的富邦信用卡以及電子錢包的使用。 

3.3. 電子錢包供應商有權拒絕任何信用卡的設立，或暫停、刪除已在電子錢包設立的流動信用

卡，如客戶不論任何原因無法在電子錢包設立流動信用卡，本銀行概不負責。 

3.4. 閣下知悉在電子錢包中設立流動信用卡時，本銀行可能會就相關服務向電子錢包供應商提

供閣下的個人資料、富邦信用卡資訊及交易詳情，閣下確認並同意該電子錢包供應商及/或

與其合作的第三方可使用及/或披露本銀行向其提供的儲存資料。閣下向電子錢包供應商提

供的個人資料及資訊受閣下與電子錢包供應商所達成的任何合約規管，本銀行對閣下該等

個人資料及資料的私隱性及安全性並無控制權，因此不會就該電子錢包供應商及/或任何方

式用以存取或使用承擔任何責任。 

3.5. 閣下設立及使用流動信用卡時須接通流動網絡。流動網絡營運商向客戶提供服務以支援閣

下設立及使用流動信用卡所收取的一切費用、收費及支出，概由閣下承擔。 

3.6. 閣下在電子錢包設立流動信用卡時，會透過閣下在本銀行的手提電話號碼發送「一次性密

碼」作核實及啓動用途。如本銀行未有閣下一個有效的手提電話號碼記錄作發送短訊用

途，閣下需按核實畫面中顯示的號碼致電本銀行並按照要求的步驟核實身份及啓動流動信

用卡。 

 

4. 閣下的責任 

4.1. 閣下須採取本銀行或電子錢包供應商不時建議的保安及防範措施保障閣下的電子錢包。本

銀行並不就因使用電子錢包及/或流動信用卡所帶來的任何風險及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4.2. 閣下應採取下列適當的保安及防範措施 : 

4.2.1. 切勿在閣下的電子裝置中儲存任何不屬於閣下的指紋或生物識別憑據。倘若閣下已設定指

紋或生物識別憑據來使用電子裝置，請移除不屬於閣下的任何指紋或生物識別憑據。 

4.2.2. 不應使用容易被猜中(例如: 香港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電話號碼或重覆號碼等)的號碼作

為裝置密碼。 

4.2.3. 不應與任何人共用密碼。 

4.2.4. 定期更改裝置或付款密碼。 

4.2.5. 在任何情況下應小心保管及妥善處理閣下的電子錢包，並確保登入資料(包括與閣下的電子

裝置或電子錢包相關的用戶名稱或密碼) 保密， 不應容許其他人使用或登入閣下的電子裝置

及電子錢包。 



 

4.2.6. 不應在裝有任何盜版、破解版、偽造或未授權應用程式或在軟件保護已被破解的電子裝置

或者有理由相信其保安或穩妥性受到損害(例如有關裝置曾被「root」機或繞過保安系統)的

電子裝置上安裝或開啓電子錢包。 

4.2.7. 在閣下處置已安裝流動信用卡的電子裝置前(例如出售或給予他人、轉交他人進行維修及保

養等)，閣下須負責在該電子裝置刪除流動信用卡及電子錢包的登入資料。 

4.3. 如閣下因未能採取上述適當的保安及防範措施而招致任何損失或损害，概由閣下全權負

責。 

 

 

5. 信用卡賬戶 

5.1. 實體卡與電子信用卡構成同一個信用卡賬戶及共用同一個信用額。 

5.2. 所有流動信用卡交易會誌入與實體卡相同號碼的富邦信用卡結單，閣下的流動信用卡不會

有個別的結單。 

5.3. 於信用卡持有人合約內提及「信用卡」時，所指的包括流動信用卡。所有適用於閣下富邦

信用卡的利息、費用及收費亦適用於流動信用卡。 

 

6. 遺失、被竊或不當使用 

6.1. 若閣下遺失設有電子錢包及安裝了流動信用卡的電子裝置，或發現其流動信用卡遭未授權

下使用或控制，或相信其電子裝置或電子錢包的登入資料或裝置的安全性遭受損害，閣下

須立即致電富邦銀行報失卡客戶服務熱線 2512 1131 通知本銀行，及要求暫停、取消或終止

閣下的流動信用卡。 

6.2. 閣下就未經授權交易的責任 

6.2.1. 在本銀行收到閣下流動信用卡遺失、被竊、外洩或未經授權使用的報告前，以閣下

的流動 信用卡進行的所有未經授權流動信用卡交易，閣下均須負責。 

6.2.2. 有關按第 6.1 條成功向本銀行報告流動信用卡遺失、被 竊、外洩或遭未經授權使用，

則閣下無需就未經授權的流動信用卡交易承擔責任。但請注意，於下列情況並不適

用（即閣下須負責全數金額）: 

6.2.2.1. 如閣下在知情的情況下（不論是否自願） 容許任何其他人士使用閣下的電 

        子錢包或及流動信用卡；或 

6.2.2.2. 如閣下就使用或保管電子錢包及流動信用卡有欺詐行為或嚴重疏忽；或 

6.2.2.3. 如閣下未有採取本銀行就使用或保管電子錢包及流動信用卡或合資格裝置 

        不時 建議的任何安全防範措施(包括本條款及細則第 4 條、第 6.1 條及第

7.4 

        條)，可能被視為閣下的嚴重疏忽。 

 

7. 暫停定及終止使用流動信用卡 

7.1. 閣下可隨時終止使用流動信用卡，終止流動信用卡不會終止實體富邦信用卡。除非閣下同

時終止富邦信用卡之實體卡，否則富邦信用卡實體卡仍須受信用卡持有人合約規管。 

7.2. 本銀行有權按照信用卡持有人合約暫停、取消或終止信用卡賬戶，該等權利將延伸至閣下

的流動信用卡。除非適用法律另有規定，否則本銀行會(但沒有責任)就此事先通知閣下，而

對任何閣下因上述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本銀行概不負責。   



 

7.3. 電子錢包供應商亦有權給予或不給予理由或通知的情況下，隨時暫停及終止閣下的流動信

用卡。對於本銀行因任何上述行動直接或間接地蒙受或招致的任何損失，本銀行概不負

責。 

7.4. 無論因上述任何原因終止流動信用卡，閣下應按照電子錢包供應商的指示從電子裝置移除

閣下的流動信用卡。 

 

8. 本銀行責任的限制 

8.1. 客戶的電子錢包由電子錢包供應商提供，本銀行對其使用或功能不承擔任何責任。本銀行

對電子錢包平台或閣下的電子裝置亦無控制權。若因情況干擾、阻礙或無法使用流動信用

卡而可能蒙受或招致的損失，本銀行概不負責。 

8.2. 閣下同意及確認本銀行不是電子錢包供應商，本銀行不會負責及不提供電子錢包服務、任

何第三方軟硬件或其他產品或服務的支援或協助。客戶如需要有關電子錢包的技術協助，

應與電子錢包供應商聯絡。 

8.3. 就任何電子錢包供應商或任何第三方的違約行為，本銀行概不負責。 

8.4. 如閣下未能採取適當的保安及防範措施(包括本條款及細則第 4 條、第 6.1 條及第 7.4 條)，

本銀行概不會就該等情況下之任何未經授權交易負責或向閣下作出退款本銀行。 

 

9.    第三者權利 

除本銀行及閣下，並無任何其他人士有權按香港法例第 623 章《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强制執行本合約的條款及細則，或享有條款下的利益。 

 

10. 修訂條款 

本銀行保留隨時修訂或修改本條款及細則。本銀行會透過本銀行認為適當的方式給予閣下

事先通知，該等修訂將於本銀行指明的生效日期開始生效及並對閣下具約束力。若閣下於

任何修訂的生效日期起保留及/或使用流動信用卡，即表示閣下接納該等修訂。若閣下不接

受任何建議修訂，閣下必須於有關修訂的生效日期前取消其流動信用卡。 

 

11. 管轄法律及語言 

11.1.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及按其詮釋。本銀行及閣下均同意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法院對其有司法管轄權。 

11.2. 此等條款及細則之中文版僅供作參考用途。如中、英版本間出現不一致，概以英文版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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